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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笔者近期所致力的前南斯拉夫六国刑法典翻译系列的第三部。
细心的读者也许会发现，本书的译者序和先前笔者所翻译的马其顿共和国刑法典及克罗地亚共和国刑
法典的译者序无论是在篇章结构还是在创作风格上都迥然相异。
在法学研究中，法典翻译完毕之后写上一个法典评述作为译者序，并寻找时日将其作为一篇译介式论
文进行发表业已是法典翻译通常之习惯，流风所及，似乎形成了一种思维定式。
就笔者而言，也深受其影响。
故此，在翻译本书之初也曾经试想沿用先前之模式，写出塞尔维亚共和国刑法典评述之类的长文，将
其作为本书的译者序。
但一方面塞尔维亚刑法典中诸如隐私犯罪、媒体替代责任、风化犯罪、杀人罪、危害计算机数据安全
的犯罪、国际人道法规范等别有韵味的特色实在太多，如果不加选择予以全部评述无疑会喧宾夺主，
将本部刑法典掩盖在评述的阴影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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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于立志，男，1973年12月生，河南禹州人。
2003年硕士毕业于郑州大学法学院，获刑法学硕士学位；2009年博士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获
刑法学博士学位。
现为郑州大学法学院副教授，河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研究所研究员。
曾主持和参加多项省部级项目。
独立在《法学》、《政法论坛》、《政治与法律》、《法学论坛》、《人民司法》、《国家检察官学
院学报》、《刑法论从》、《刑法评论》等期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四十余篇，个人专著《隐私权刑法
保护》（中国检察出版社2009年版），独自翻译《马其顿共和国刑法典》（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
社2010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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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第二节未完成之犯罪第三十条犯罪未遂（一）行为人故意实施某种犯罪，但却未能将该犯罪
实施完毕的为犯罪未遂。
如果行为人所犯之罪依照法律可能会被宣告为五年监禁或更为严厉的惩罚，则对其犯罪未遂行为应当
给予刑罚处罚；对于其他的犯罪未遂，仅在法律有明确规定之情况下才能予以处罚。
（二）对犯罪未遂，应当在按照犯罪既遂处罚，或者从宽进行处罚。
第三十一条不能犯未遂如果行为人在犯罪时，使用了不适当的犯罪工具，或者选择了不适当的犯罪对
象，并因此而致使犯罪不可能达到既遂的，可以免予处罚。
第三十二条犯罪中止（一）行为人意图实施犯罪，但是出于自愿而放弃实施犯罪行为，或者防止犯罪
后果出现的，可以免予处罚。
（二）如果行为人是因为外界环境对其实施犯罪行为产生阻碍或者实质性阻碍，或者行为人认为存在
此种阻碍，并因此而未能完成犯罪的，则不能适用本条第一款之规定。
（三）教唆犯、帮助犯，出于自愿阻止犯罪行为之实施的，同样可以免于处罚。
（四）就本条第一款及第三款之情况而言，如果行为人的某些行为业已独立成罪的，则对该行为应给
予刑事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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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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